
盈江县旧城镇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根据盈发[2011]43号文件规定，主要职能是：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2．在镇党委的领导、镇人大的监督下，制定并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本行政区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按期组织实施。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计划生育、土地城建等行政工作。

3．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么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保护各种经济的合法权益。

4.切实推行政务、财务公开，使政务、财务公开走入法制化轨道。

5.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实施好本镇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开展好社会福利活动；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正当权益；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障劳工经商的合法权益，做到同工同酬。

6.围绕财政增收、农民致富，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二）机构设置

盈江县旧城镇内设 4 个职能科室，下辖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财政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等  6  个预算单位。
（三）人员构成

盈江县旧城镇人民政府人员编制共计  67  名，其中行政（含参公管理）编制  25  名，事业编制  39  名，工勤编制  3  名。
2015年末参加工资统发 129 人，包括在职 97 人，离休    人，退休  32  人。定额补助  566  人，其中遗属    8人，其他  558  人，
（四）车辆构成

盈江县旧城镇人民政府车辆编制共计  4  辆，末实有车辆计  6  辆，其中公务用车  6 辆，特殊业务用车    辆。
二、收支预算说明
2016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811.0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811.02  万元。

2016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811.0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安排的支出  811.0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01.02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等。项目支出  10  万元。主要项目是旧城镇党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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